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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之補充公佈 

及 

恢復買賣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與投

資基金訂立無法律約束力之條款單張。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與投資基金就可能集資高達3.50億港元的建議（可能涉及本公司以股權融資額度

發行新股份）訂立無法律約束力之條款單張，以提供資金供本公司業務發展之用。 

 

新股份之建議實際發行價將參考於提取日期按商議中之公式而計算之股份市價90%計

算。建議實際發行價將按(i)投資者最低價；及(ii)本公司設定之本公司最低價之較高者釐

定。初步指示性投資者最低價為每股0.04港元，倘有關價格低於該價格，投資者無須購

買本公司股份。本公司在考慮上市規則之規定、市場情況及業務發展後，將設定本公司

最低價。 



  

 

投資者最低價每股0.04港元較緊接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最後交易

日」）暫停買賣前一日之收市價每股0.09港元約折讓44.44%。倘按投資者最低價發行

股權配售額度之股份並假設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變動，根據股權融資額度而

可予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99.16%及本公司經發行新股份而

擴大之現有已發行股本之49.79%。 

 

此外，討論中之交易亦考慮發行本公司最少1.00億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及不多於3.00億份

非上市認股權證，初步可按每股0.125港元（「初步行使價」）行使。初步行使價較最

後交易日之收市價每股0.09港元溢價38.89%。將予發行之認股權證實際數目取決於股

權融資額度已提取之程度。假設最少1.00億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將予行使，而本公司現有

股本並無其他變動，可能根據認股權證而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將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

股份1.13%及經發行新股份擴大之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1.12%。假設最多3.00億份非

上市認股權證將予行使，而本公司現有股本並無其他變動，可能根據認股權證而發行之

最高股份數目將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3.40%及經發行新股份擴大之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本3.29%。 

 

本公司與投資者仍在磋商階段中，尚未就發行事宜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本公

司將遵照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由於條款單張擬進行之交易未必進行，

現時無法保證交易之最終條款將與上文所披露者相同，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恢復買賣 

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應本公司之要求暫停買

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金圓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金圓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威先生及梁

廣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黃貴生先生及 Mr. Christopher David Thomas。 


